
 

《常德地区再生稻栽培技术规程》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目的意义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湖南是我国第一水稻

大省，常德又是湖南第一水稻生产大市。种植再生稻与种植

双季稻比较优势在于：一是可以使水田减少 1次翻耕，利于

保护土壤结构与降低翻耕成本；二是再生稻不需要重新育

秧，利于节省秧田、种子、育秧设施、培管人工和生产成本。

因此，再生稻是一种节本增效的轻简栽培技术，推广应用前

景广阔。 

    目前，常德市各县市区均有再生稻生产。为了规范再生

稻栽培技术，制定与实施《常德再生稻栽培技术规程》是满

足农民需求，保护土壤结构，减轻劳动强度，节约生产成本，

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推进再生稻栽培技术规范化、

标准化的需要。因此，该项目实施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1.2 任务来源 

    项目来源于常德市农学会下达的《关于 2021年第一批

团体标准制定项目立项的通知》（常农学会〔2021〕02号）。 

1.3 前期所做的主要工作 

    项目下达后，常德市农技推广中心站等单位认真组织实

施，成立了编制组，在深入调查研究，开展试验研究和生产

示范，收集相关资料，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常



 

德再生稻栽培技术规程》团体标准草案。 

2 编制原则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一是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二是内容全面、正确、

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标准结构严谨合理，内

容安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与规定。 

3 编写依据 

3.1 调查研究 

    为充分了解再生稻栽培技术，编制组多次深入常德市再

生稻生产基地进行现场调研，同时与农民进行了座谈交流，

初步掌握了头季稻栽培及再生稻培管关键技术要点，为标准

编写打下了良好基础。 

3.2 试验示范 

    编制组通过开展试验研究和生产示范，研究总结出了头

季稻的壮秧培育、整田施肥、适时移栽、肥水管理、植株调

控、病虫草害防治、适时收割等技术及再生稻培管关键技术，

为标准编写提供了技术支撑。 

3.3 收集资料 

    为使制定的标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的要求，编制组收集了一批研究论文及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经过综合整理和认真筛选，采纳

了 1 项国家标准、3 项行业标准和 1 项地方标准，为标准制

定提供了政策依据。 

3.4 标准采纳和试验情况 



 

    通过深入调研、试验研究、生产示范及资料收集，为标

准编写提供了试验数据和政策依据。试验结果与标准采纳情

况如下： 

3.4.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头季稻  first rice 

    蓄留再生稻前已经收割的上季水稻。 

3.2 

    再生稻  ratoon rice 

    利用头季稻收割后留下的稻桩进行培管，促进稻桩腋芽

萌发而长成的水稻。 

3.4.2  产地环境 

    应符合 NY/T 391 的规定。 

3.4.3  品种选择 

   选择再生能力强、抗倒伏、耐高温、品质优、产量高的

水稻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4404.1 的标准。 

3.4.4  头季稻栽培 

3.4.4.1  壮秧培育 

3.4.4.1.1  苗床准备 

   经研究与示范，苗床要求排水良好，土壤疏松肥沃。有

机肥在播种前 2 个月施用，施腐熟的农家肥 30t/hm
2
；化肥

在播种前 3d 施用，施 45%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600kg/hm
2
。苗

床与大田比例：抛秧 1:20、机插秧 1：100、手插秧 1:6。 



 

3.4.4.1.2  种子处理 

   通过试验，播种前晒种 1d～2d。种子用 25%咪酰胺乳剂

或强氯精按说明的剂量对水浸泡 12h～24h 消毒，捞出洗净

后再浸种催芽，日浸夜露，直至露白。 

3.4.4.1.3  适时播种 

    经试验研究与示范，手插秧 3 月下旬至 4月上旬播种，

大田用种杂交稻 22.5kg/hm
2
～30.0kg/hm

2
、常规稻 45.0 

kg/hm
2
～60.0kg/hm

2
；抛秧 4月上旬播种，大田用种杂交稻

25.0kg/hm
2
～32.5kg/hm

2
、常规稻 47.5 kg/hm

2
～62.5kg/hm

2
；

机插秧 4 月上旬播种，大田用种杂交稻 27.5kg/hm
2
～

35.0kg/hm
2
、常规稻 50.0 kg/hm

2
～65.0kg/hm

2
；直播 4月上

旬播种，播前施足基肥，整平整溶土壤，把芽谷均匀播在厢

面上，大田用种杂交稻 30.0kg/hm
2
～37.5kg/hm

2
、常规稻

60.0kg/hm
2
～75.0kg/hm

2
。 

3.4.4.1.4  苗期管理 

   经试验示范，播种至出苗以保温保湿为主，秧苗叶片卷

曲时及时喷水，保持土壤湿润。1 叶 1 心时喷施烯效唑，每

公顷用 15%烯效唑 1.2kg～1.5kg对水 450kg均匀喷施。苗床

肥料不足，在 2.5 叶期追施 1次稀粪水 7.5t/hm
2
，或用 1%～

2%的尿素液进行叶面追肥 1 次～2 次。移栽前施 1 次“送嫁

药”。 

3.4.4.2  施肥整田 

    经研究示范，整田前每公顷大田施腐熟农家肥 30t～

45t，尿素 120kg～150kg，过磷酸钙 450kg～600kg，氯化钾



 

150kg～225kg，或 45%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600kg。肥料施用

应符合 NY/T 394的标准。施基肥后，将田土深耕 25cm～30cm，

土肥充分混匀，土壤整细、整融、整平，高差控制在 2cm～

3cm。 

3.4.4.3  适时移栽 

    经试验研究，机插秧秧龄 18d 以内、苗高 8cm～12cm，

抛秧秧龄 25d、苗高 10cm～15cm，手插秧秧龄 35d 以内，苗

高 15cm～20cm 时移栽，移栽深度 2cm～3cm。机插秧和手插

秧行距 26.7cm、株距 16.7cm，每穴插 2粒谷秧，抛秧均匀，

插抛 20 万穴/hm
2
～22 万穴/hm

2
，基本苗 100 万株/hm

2
～120

万株/hm
2
。 

3.4.4.4  水肥管理 

3.4.4.4.1  水分管理 

   经试验示范， 薄水或浅水移栽，保持 4cm～5cm 水层活

蔸，水层 1.5cm～2.0cm 促进分蘖，够苗时晒田，晒田到田

中微裂、白根跑面即可，晒田后复水，保持足水抽穗、干湿

壮籽，收获前 3d～5d断水为宜。 

3.4.4.4.2  及时追肥 

   经试验研究，移栽 5d～7d后施分蘖肥，施尿素 75kg/hm
2
～

90kg/hm
2
、氯化钾 75kg/hm

2
；晒田复水后施穗肥，施尿素

105kg/hm
2
～150kg/hm

2
、氯化钾 75kg/hm

2
～90kg/hm

2
，齐穗期

看苗追施壮籽肥；收割前 7d～10d 施“促芽肥”，施 45%氮磷

钾三元复合肥 150kg/hm
2
、尿素 150kg/hm

2
。 

3.4.3.5  病虫草害防治 



 

3.4.4.5.1  防治原则 

经试验示范，实行以预防为主及农业、物理、生物、生

态防治为重点的综合防治策略。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杜绝使用高毒、高残留等禁用农药，注意农药间的交替

使用和合理混合使用。化学防治应符合 NY/T 393 的规定。

病虫草害化学防治方法参见附录 A。 

3.4.4.5.2  病害防治 

    经试验示范，主要病害为稻瘟病、稻曲病、纹枯病等。

采取壮秧培育，田间培管等措施，增强植株的抗病性，根据

病害预报和田间实际发病情况及时防治。稻瘟病在苗期、孕

穗期、破口期应以预防为主，大发生期及时用药防治。多雨

天气应注意防治稻曲病。 

3.4.4.5.3  虫害防治 

   经试验示范，虫害主要有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

等。在清除田埂杂草，实行稻鸭、稻蛙、稻鳖、稻鱼等生态

技术，利用昆虫天敌、昆虫性信息素、诱蛾杀虫灯及生物农

药等措施防治外，虫害发生时需要及时进行化学防治。 

3.4.4.5.4  草害防治 

   经试验示范，在适宜时期进行化学除草，整个稻田均要

喷施到除草剂，药液喷施均匀。 

3.4.4.6  适时收割 

    经研究示范，当稻谷成熟度在 85%～90%时收割为宜。收

割时要求稻田干爽，以收割机不陷田为度。收割时尽量避免

踩倒踩伤稻桩，留桩高度 35cm～40cm。 



 

3.4.5  再生稻栽培 

3.4.5.1  除草扶桩 

    经试验示范，头季稻收割以后，及时清理头季稻稻草，

清除田间杂草，扶正稻桩。 

3.4.5.2  追肥 

   经试验研究，收割后 3d～5d 施“促穗肥”，每公顷施尿

素 105kg～150kg、氯化钾 75kg～90kg；破口到抽穗期，每

公顷用“九二 O”15g～30g、尿素 7.5kg 对水 225 kg喷施；

抽穗 20%时每公顷用磷酸二氢钾 1.5kg对水 675kg叶面喷施。 

3.4.5.3  管水 

    经试验示范，头季稻收获后保持田间湿润。抽穗期田面

保持 5cm～6 ㎝水层。灌浆期干干湿湿。 

3.4.5.4 病虫防治 

   经试验示范， 再生稻病虫害以绿色防控为主，视病虫发

生情况可进行 1次化学防治，防治方法参见附录 A。 

3.4.5.5  适时收割 

   经试验总结，待稻谷完熟后可采用人工或机械及时收割。 

3.4.5.6  栽培技术 

   再生稻栽培技术可参照 DB43/T 1472 的规定执行。 

3.4.6  档案管理 

3.4.6.1  生产操作档案 

经试验总结，对主要农事活动应逐项如实记载。记载内容

参见附录 B.1。 

3.4.6.2  投入品使用档案 



 

经试验总结，对主要投入品的品名、种类、来源，使用

日期、用量、方法、效果等应逐项如实登记。记载内容参见

附录 B.2。 

3.4.6.3  物候期记载档案 

经试验总结，对主要物候期应如实记载。记载内容参见

附录 B.3。 

3.5 征求意见情况 

    编制组待标准草案制定出来后，一是在主管部门、科研

机构、大专院校及有关企业等单位专家征求意见，他们对标

准给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二是在再生稻主产基地、水稻专

业合作社、生产大户及有关企业征求意见，并根据他们提出

的意见与建议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三是将

征求意见稿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各界征求

意见，时间 1个月。根据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对标准进行了

修改，形成了标准送审稿。2021年 9 月 29日下午，市农学

会组织有关专家在常德市农业农村局 301会议室对标准进行

了审查，然后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

报批稿。 

4 对标准草案的基本评价 

    再生稻栽培是一项节本增效的轻简栽培技术，深受农民

欢迎。目前，常德还没有发布实施相关技术标准。因此，该

标准的颁布实施有利于减少土壤翻耕，保护土壤结构与降低

翻耕成本；有利于减少育秧次数，节省秧田、种子、育秧设



 

施、培管人工和生产成本；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

振兴，推进再生稻栽培技术规范化、标准化。综上所述，再

生稻栽培技术开发潜力大，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5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

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同本体系标准和多种基础

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统一的原则。 

6 作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颁布实施。 

7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加强本标准的宣传、贯彻和实施，在再生稻栽培及技术

培训过程中积极应用本部分标准。 

8 采用国际标准与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也未涉及专利。 

9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1 年 9 月 30 日  

 



 

 

 

 


